
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会文件
南农大研会字〔2021〕8 号

关于召开南京农业大学第八次研究生代表大会的通知

各学院研究生分会：

根据《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江苏省学生联合会基层组织选举

办法》和《高校学生代表大会工作规则》等有关文件规定，南京农业大学

第八次研究生代表大会（以下简称“校第八次研代会”）拟定于 2021年 6

月 18-19日在我校卫岗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报告厅召开。为切实做好校第

八次研代会各项筹备工作，确保会议圆满顺利召开，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会议主要任务

（一）认真总结过去一年中，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会组织建设与发展

的成功经验，研究规划未来一年研究生会的主要工作；

（二）引导我校研究生继承优良传统、弘扬时代精神，团结和凝聚我

校研究生，为把我校建设成为农业特色师姐一流大学而努力，引领我校研

究生努力成长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骨干力量。

二、会议内容

（一）听取并审议南京农业大学第八届研究生代表委员会工作报告；

（二）讨论并修改《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会章程》；

（三）选举产生南京农业大学第八届研究生常任代表委员会；



（四）选举产生南京农业大学第三十七届研究生会主席团；

（五）听取并审议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会提案报告。

三、关于研代会代表推选工作

（一）代表名额及分配原则

我校有研究生 8373名，第八次研究生代表大会拟定代表 106人，各

类代表指导性比例为：研究生会骨干不多于 50%，党员不多于 30%，女

性代表不少于 25%。

代表名额的分配（见附件 1），拟参照上述各比例要求，按照各选举

单位人数以及工作需要确定。根据各学院研究生分会所辖学生数量和代表

具有广泛性的原则，代表的具体名额按比例分配到各学院研究生分会。校

研究生分会提名的代表候选人分配到各学院参加选举。

（二）代表产生程序与相关要求

正式代表实行差额选举，差额比例不低于 30%。产生程序包括：

1. 推荐提名。代表候选人推荐提名从基层开始，各基层组织要积极

组织发动本院的青年学生参与推荐。要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采取自

下而上、自上而下、充分酝酿协商和逐级遴选的方式，按照多数同学的意

见，经与本院党团组织协商，确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考察对象名单。

2. 公示考察。在全院学生范围内公示无异议后，各院研究生分会要

组织对候选人初步人选逐个考察，各单位在考察工作结束后，根据分配的

代表名额、代表条件、构成要求以及考察情况，研究提出代表候选人预备

名单（含差额数），报同级党委审核。



3. 代表选举。召开研究生代表大会或其他民主选举方式进行代表选

举。可以先采用差额选举办法进行预选，产生候选人名单，然后采用等额

选举办法进行正式选举。

4. 名单上报。各学院研分会 6月 11日中午 12点前须向校研会指定

邮箱（njauyjsh@163.com）提交《南京农业大学第八次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

登记表》和《南京农业大学第八次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统计表》（见附件

2和 3）。

（三）代表应具备的条件

代表候选人应是我校青年学生中的优秀榜样，应具备以下条件：

1.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决贯彻执行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2. 在学习、科研、工作中积极践行“诚朴勤仁”的南农精神，多方面

作出显著成绩；

3. 有良好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和学习作风，勤奋学习、

艰苦奋斗，道德品质优良；

4. 与广大同学保持密切联系，受到同学拥护、信任，在学生中有较

高的威信；

5. 有较强的议事能力，如实反映青年学生的意见和要求，正确行使

学生组织内的民主权利，忠实履行代表职责。

mailto:njauyjsh@163.com


其余未尽事宜，请与校第八次研代会筹备委员会联系。

联 系 人：徐 可 18305189078

附件：

1. 南京农业大学第八次研究生代表大会各学院代表名额分配表

2. 南京农业大学第八次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登记表

3. 南京农业大学第八次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统计表

南京农业大学第八次研究生代表大会

筹备工作委员会

2021年 6月 8日


